
一、 技术要求 

1.项目概况及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制

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充分衔接湖口

县“十五五”规划发展需求，依据《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 号）》、《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

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自然资空间规

划函〔2025〕411 号）》、《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市县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有关要求及相关工作部署，

结合湖口县国土空间规划年度体检评估及实施评估结论，在系统梳理

《湖口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实施成效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立足当前发展形势对湖口县国土空间布

局、建设用地指标及城镇功能承载提出的新要求，现启动《规划》修改

工作。 

2.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即湖口县行政辖区范围。规划分为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空

间层次。 

县域：湖口县域国土总面积为 673.70 平方公里，包括双钟镇、马

影镇、凰村镇、流泗镇、均桥镇、城山镇、武山镇、张青乡、大垅乡、

付垅乡、流芳乡和舜德乡。 



中心城区：湖口县中心城区总面积为 111.31 平方公里，涉及双钟

镇、马影镇、凰村镇、流泗镇。 

3.工作内容 

规划修改的主要内容按照《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DB36/T2235-2026）执行。 

（1）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主要论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现状；结合现存问题，明确

需要调整的具体情形及具体调整方案；明确调整后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面积、类型和空间分布，是否与其他底线存在矛盾冲突。对标正向优

化要求的具体指标，逐项论述调整方案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正向优

化表现、对耕地保护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对解决现存问题的有效性。 

（2）生态保护红线 

主要论述生态保护红线的原划定成果有关情况以及生态保护红线

调整情况；结合现存问题，明确需要调整的具体情形及具体调整方案，

逐一说明调整地块的规则符合性；明确调整后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类

型、空间分布及对生态功能的影响等内容，是否与其他底线存在矛盾冲

突。对标正向优化要求的具体指标，逐项论述调整方案对生态保护红线

的正向优化表现、对生态功能的影响、对解决现存问题的有效性。生态

保护红线调整后，不得新增“天窗”“细缝”。 

（3）城镇开发边界 



主要论述城镇开发边界现状情况（以城镇开发边界优化最新成果为

基础进行表述）；结合现存问题，明确需要调整的具体情形及具体调整

方案；明确调整后的城镇开发边界规模、扩展倍数及其变化情况。对标

正向优化要求的具体指标，说明调整方案对城镇开发边界的正向优化表

现，对规划整体格局、结构、城镇建设、用地保障等方面的影响，对解

决现存问题的有效性。 

（4）规划分区 

主要论述《规划》规划分区划分情况；结合现存问题，明确需要调

整的规划分区类型及其分布；按照正向优化要求，论述具体调整方案，

调整后的规划分区面积、空间分布等，明确是否影响原规划分区主导功

能。结合正向优化要求，说明调整方案对规划分区的正向优化表现，对

地区发展的影响，对解决现存问题的有效性。 

（5）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主要论述《规划》中心城区用地规划情况、约束性目标指标情况；

优化调整的重点方向及具体调整方案；优化调整后用地规划情况、约束

性目标指标情况等内容。结合正向优化要求，说明调整方案对用地布局

的正向优化表现，对城市发展、居民生活等的影响，对解决现存问题的

有效性。 

（6）城市重要控制线 



主要论述城市重要控制线划定情况；优化调整的重点方向及具体调

整方案；调整后重要控制线面积、空间分布等。结合正向优化要求，说

明调整方案对城市重要控制线的正向优化表现，对其服务范围的影响，

对解决现存问题的有效性。 

（7）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主要论述与“十五五”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和产业发展衔接情

况，明确拟增补项目类型、个数，是否属于单独选址或城镇开发边界外

独立城镇建设用地类型、是否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管控要求和国家产

业政策的各级重点建设项目；结合规划实施情况，对接各部门需求，明

确不再实施项目的类型及个数；明确优化调整后重点项目建设类型和个

数，更新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4.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 

(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5)《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意见》（赣发〔2019〕23号）； 

(6)《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2025 年修正）； 



(7)《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2〕186 号）； 

(8)《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

程(2025年修订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5〕20号）； 

(9)《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技术规程（2025版）》； 

(10)《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

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11)《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

然资规〔2026〕1 号）； 

(12)《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

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 号）； 

(13)《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发〔2026〕7号）； 

(14)《江西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 

(15)《江西省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赣自然资函

〔2026〕618 号）； 

(16)《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DB36/T2235-2026）； 

(17)《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规范 第 2 部分：县级》（DB36 T 

2033.2-2024）； 

(18)《九江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9)《湖口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5.成果要求 

规划修改成果包含规划文本（含附表）、图件、说明、专题研究报

告、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数据库、相关附件材料等。 

（1）文本 

规划文本表达规划结论，包括文本条文、必要的表格。表达应准确

规范、简明扼要。规划文本应明确强制性内容。 

（2）图集 

包括但不限于优化前后的三条控制线图、其他重要控制线图、国土

空间规划分区图、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中心城区控制线规划图等

需要更新的图件。 

（3）说明书 

规划说明表达对规划文本的具体说明与解释，主要阐述规划决策的

编制基础、分析过程和结论，是配合规划文本和图件使用的重要参考。 

（4）数据库 

规划数据库包括基础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按照统一的国土空间规

划数据库标准与规划编制工作同步建设、同步报批，并逐级报自然资源

部备案，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5）附件 



附件应包含体检评估报告、专题报告、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部门

意见、专家论证意见、公众意见及采纳情况，支撑规划修改、反映规划

意图的其他相关材料等。 

6.技术能力要求 

本项目涉及国土空间规划的修改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相关要求，国土空间规划修改是一项综

合性、政策性、技术性极强的工作，需要多专业协同完成。为此，供应

商提供的履约团队应当具备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管理、地理信息、市政

给排水、园林绿化等多学科背景的人员力量，以确保规划修改成果的科

学性、系统性和可实施性。具体要求如下： 

（1）项目总负责人（1 人）：为保障项目紧跟国家最新政策，保证

项目质量，需总负责人具备较强的城乡规划（或国土空间规划）专业技

术能力，以统筹项目全局，衔接各专业工作，把关规划修改的整体方案

质量，落实上位规划传导要求。 

（2）各专业技术负责人 

1）城乡规划专业负责人（1 人）：负责国土空间规划修改工作中涉

及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城镇空间布局优化、建设用地规模调配、规划分

区调整、强制性内容调整论证等内容，需负责人具备城乡规划（或国土



空间规划）专业技术服务能力，确保规划修改成果符合城乡规划管理相

关技术标准和法定审批要求。 

2）土地规划专业负责人（1 人）：负责国土空间规划修改工作中涉

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调整论证，以及对耕地保护、建

设用地规模调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等内容的优化，需负责人具备土地

利用规划（或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技术服务能力，对土地分类、地类转

换、用地政策等进行把控，确保项目成果的科学合规。 

3）地理信息专业负责人（1 人）：规划修改需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需负责人具备地理信息系统（或测绘地理信

息）专业技术服务能力，使用 GIS 技术完成空间数据比对、空间叠加分

析、指标拆解和电子成果汇交等内容，提供全程技术支撑。 

4）给排水专业负责人（1 人）：负责国土空间规划修改工作中涉及

城市市政管网布局、排水防涝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空间的优

化调整，需负责人具备给排水专业技术服务能力，对项目市政方面内容

进行技术分析与空间落实，保障基础设施空间与城市其他建设用地的协

调融合。 

5）园林绿化专业负责人（1 人）：负责国土空间规划修改工作中涉

及绿地系统内容的修改与优化校核，需负责人具备园林绿化（或风景园

林）专业技术服务能力，去评估规划修改涉及的城市绿地规模变化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统筹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公共开放空间的规划配置，

确保满足城市生态建设和宜居环境目标。 

（2）各专业技术人员（若干）：根据项目总体工作量及内容的复

杂程度，需要配备具有城乡规划类（或国土空间规划类）、地理信息系

统工程类（或测绘类）、市政工程类（道路桥梁、给排水）等相关专业

技术服务能力的其他技术人员若干名，辅助各专业负责人完成资料收集

整理、现状调研、数据分析、图件绘制、文本编写及汇报材料制作等具

体工作，确保项目的整体质量。 

 


